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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这一工作模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被

亲切地称为“110”法庭、“家门口的法庭”，
也得到了区党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高
度肯定。

从 2009 年到如今，“车载流动法庭”不
断迭代升级。现在，它有了一个新名字——

“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多了“科技”二字，让
巡回审判多了科技化、信息化的味道。新一
批的流动法庭车辆利用5G、人工智能技术，
把全套现代化诉讼服务“装上车”，实现了全
域立案、全域送达、智能庭审、诉调对接、当
场裁判。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委办副主任
许毅介绍：“目前全区 74 个基层法院共配备
100套‘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只要是5G信号
覆盖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车载科技流动法庭’
与基层法院互联互通，实现案件信息即时交
换、网上签章远程操作、法律文书当场送达。”

司法服务延伸向每一个角落
“马背法庭”“车载流动法庭”“车载科技

流动法庭”的迭代升级，掀开了西藏法院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序章。
2024年，全区法院受理案件突破10万件，各
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司法为民的实践在这片
高原扎根生长，开出了司法之花。

“法官同志，感谢你们体谅我们年事已高，
把法庭搬到村委会来，我们不用奔波就打上官
司。现在，我们都心服口服！”前不久，丁青县
人民法院将法庭“搬”到当堆乡益塔西村村委
会，对一起特殊的案件开展巡回审判，让当堆
乡益塔西村二位老人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而在办理此案中，法官发现还有 3 起案
件当事人也居住在当堆乡。法官主动联系，
就地开展调解，深入释法明理、耐心疏导，成
功促成 3 起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其中部分案
件当场履行完毕，达到“审理一案、化解多案”
的社会效果。

记者了解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法
院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支撑和服
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深入开展
反分裂斗争，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认

真落实维护稳定责任制，依法严惩危害各族
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主动延伸司
法职能，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在发展方面，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力支撑和服务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创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分析研判行
政案件，发布典型案例，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在生态方面，做实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全
力支撑和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持续
健全重大项目司法服务保障机制，以司法之
力守护生态之美。

在强边方面，助推边境治理，全力支撑和
服务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加
快推进边境法庭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
设，设立“涉外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走访外籍人员，服务保障边境经
济合作区建设。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西藏
法院将继续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坚定信心、开拓奋进，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加
快推进全区法院审判工作现代化，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夜楼上传来的吵闹声、午睡时隔壁响起跑跳玩耍的嬉戏声、周末休息时天花板传来高跟鞋走路的“嗒嗒
声”……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经历过被噪声“支配”的恐惧？近年来，噪声污染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因噪声
扰民引发的邻里纠纷也屡见不鲜。那么，如果碰到邻居噪声扰民且沟通无果，该如何维权？ 本报记者娄梦琳

一线 观察

深夜楼上噪声不断
家人不堪其扰

“大半夜的在干什么，楼上动静小一点不
行吗？”7月12日凌晨1时许，家住拉萨市城关
区东城一号小区的居民胡女士在业主群发布
一条消息，并@楼上住户，希望能引起注意，尽
快减少噪音影响。这并非胡女士第一次在业
主群内发布这样的消息了，她无奈地告诉记
者：“早在几年前，楼上就经常制造噪声。他们
家里有孩子，白天有动静，我们也能理解，但每
次深夜11点后卧室上面就噪声不断，有时是
桌椅拖动的声音、有时是走路跑跳的声音，甚
至还有吵架摔东西的声音，这些声音到了晚上
格外刺耳，经常把我和孩子从睡梦中吵醒，对
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随后，胡女士给记者发来了当天晚上录制
的视频。视频显示时间为7月12日0时许，可
以明显听到当时楼上时不时就传来大声说话
和拖动桌椅的声音，噪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好
不容易消停了一会，又传来“哒哒哒”走路的声
音。“当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在业主群里
发了消息，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胡女士
说，“再这样下去，感觉自己都要神经衰弱了，
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真的特别焦虑。”

记者了解到，为了解决深夜噪声问题，胡
女士多次向物业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物业公司
虽然进行了调解，但楼上住户并未收敛，噪声

问题依旧存在。“每次物业公司都说，已经给楼
上住户做了工作，他们表示会注意的，但实际
情况却未见改善，实在不行，我们只有报警处
理了。”胡女士说。

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警告不改可处罚款、拘留

随着城市的发展，噪声污染被认为是一大
环境风险，备受社会各界关切。研究表明，长
期暴露于噪声环境中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可
能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那么，当面临噪声问
题时，哪些法律法规可以提供维权依据呢？

西藏国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土登加措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章详
细规定了社会生活噪声相关内容。例如，针对
常见的邻居噪声扰民问题，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
场所活动，应当控制声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
施，防止噪声污染。”同时，针对广场舞、锅庄等
公共场所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第六十四条
也作出了“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声响器材产生过
大声量”等具体规定。

如果邻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规定，受到噪声侵害的单位和个人，是
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噪声
扰民活动、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土登加措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还规
定针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社会生活

噪声扰民行为，村委会或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有义务及时劝阻、调解；劝阻、调解无
效的，可以向相关部门报告或投诉，接到报告
或者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记者了解到，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社
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相关规定，在以居
民住宅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内，
环境噪声限值为昼间 55 分贝，夜间 45 分贝。

“一般来说，超出了这个环境噪声限值，都可以
被认作噪声扰民。我国对于噪声扰民的问题，
有明确的行政处罚规定。”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进行了修订，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其中第八十八条规定，针对违反规定噪声
扰民的行为，经村委会或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有关部门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未
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的，可以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土登加措说。

维权时注意收集证据
建议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噪声鉴定

对于广大市民来说，日常生活中遇到噪
声干扰，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土
登加措表示，首先可以和邻居进行协商与调
解，尝试通过沟通解决噪声问题。如果屡劝
不止，可以向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业

委会或物业公司等反映情况，由上述单位居
中予以劝阻、调解；劝阻、调解无效继续扰民
的，依法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也可以
向公安机关请求对其依法给予罚款、拘留等
行政处罚。“遇到噪声干扰，最好是能协商解
决问题，实在解决不了的再进行举报处理，
千万不要采用震楼器等过激行动，既解决不
了问题，又容易激化矛盾，引发更大的冲
突。”土登加措说。

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噪声扰民的问
题，市民还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民事赔偿，维
护自身权益。土登加措表示，作为相邻关系纠
纷案件中主张排除妨害的原告，需要承担“谁
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因此在维权时需要
注意证据的收集。“由于每个人对于声音的忍
受能力并不相同，为了保证取证的有效性，在
进行录声取证时，建议委托有噪声检测资质的
鉴定机构进行噪声鉴定。”土登加措说，在与噪
声侵权人协商过程中，也可以记录双方对话，
保存对方承认产生噪声的证据。

此外，如果与噪声侵权人沟通无果，市民
可以尝试寻求物业公司介入协商，并且可以
要求物业公司出具相关证明。若受害人自身
因噪声污染受到损害，医院诊断的详细医疗
报告也可作为证据之一。“遇到噪声污染时，
广大市民应当增强证据意识，做好证据保全，
学会运用法律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土登
加措说。

遭遇噪声骚扰该如何维权？
律师建议：市民可向法院起诉请求民事赔偿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王云飞）近日，全区
“八五”普法总结验收调研动员部署会议在拉
萨召开。

会议指出，全区“八五”普法已步入全面
总结、验收、收尾的关键阶段，中央和自治区
均已作出相关安排部署。要准确把握形势、
明确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做好调研工作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认真组织开展“八五”普法规
划总结验收调研工作，系统总结普法成效，及
时发现问题、补足短板，全面掌握各族干部群
众的法治需求。

会议要求，要扎实完成调研任务，聚
焦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深入调研精准普法
情况；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深入调研普法内容精准；聚焦普法治理有
效融合，深入调研普法效果精准；聚焦严
格落实普法责任，深入调研普法责任精
准。要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和优良的工作
作风，扎实推进全区“八五”普法总结验收
调研工作，在更高更广更深的维度推动普
法工作取得新突破，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
区成立 60 周年。

本报拉萨7月15日讯（记者丹增朗赛）15
日上午，记者在整治不动产“登记难”、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24年4
月我区开展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已累计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
题158项，化解率达到了94%，18717户群众拿
到了不动产权证，吃下了“定心丸”。

专项整治行动中，我区多管齐下。在监督
落实责任方面，自治区纪委监委和派驻自然资
源厅纪检监察组持续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
推动，督促责任落实，保障整治工作扎实落
地。全面排查时，自治区调研组赴各地实地调
研，各地（市）、县（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多
渠道梳理情况。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不动产

“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 167 项、涉及群众
34221户。

在分类施策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加快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的指导意见，针对7类“登记难”问题提出

20条处理意见，为各地（市）做好化解工作明
确政策依据。

在部门联动方面，自治区层面成立由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统筹，自治区高法、住建、税务等
5部门参与的不动产“登记难”集中整治工作
专班，明确各部门分工。各地（市）也建立了相
应化解联动机制，整合各部门力量，集中化解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在优化服务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优化
登记流程，实现不动产登记与办税线下“一窗
办事”，将不动产登记流程从原来的7个合并
减少至3个，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
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同时，推广“跨省通办”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应用，拓展“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服务模式；各地(市)积极推行“交
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改革举措。截至目
前，拉萨、林芝、日喀则、昌都市均实现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交地即交证”，拉萨市、林芝市
工布江达县开展“交房即交证”服务。

从“马背法庭”到“车载法庭”
——西藏法院践行司法为民走过的今与昔

整治不动产“登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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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八五”普法
总结验收调研动员会召开


